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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未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未经

依法批准，某房地产公司擅自占

用林地，经依法查明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被责

令6个月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

产 条 件 ，并 处 罚 款人民币

25104元。

今年8月，佛山市自然资

源局南海分局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某房地产公司未经依

法批准，擅自占用里水镇某

地段的林地，用于建设水泥

地面道路。

根据第三方林地调查报告

显示，该地段被硬底化面积为

1569平方米，森林类别为省级

生态公益林地，林种为环境保护

林（自然保护小区林）。

经依法查明，此房地产公司

在施工前未办理征用、占用林地

相关行政许可，擅自改变林地用

途，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佛山市

自然资源局责令此房地产公司

在6个月内恢复里水镇某地段

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并处罚款

人民币25104元。

擅自占林地铺道路
房地产公司被严惩
属违反《森林法》，被责令恢复原貌，并处罚款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11月16日，里水镇召开消防安

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动员会暨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再

加温”工作会。会议强调，里水

将奋战100天，全面排查火灾

隐患，清理违规住人，着力提升

火灾防控能力，确保里水消防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

会议通报了近期南海区对

里水以及里水镇对各村（社区）

消防安全督导、考核情况，并对

里水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工作进行再部署。里水当前

部分村（社区）存在消防安全工作

不到位，住宅小区没有对消防通

道划线，出租屋场所高危运行，出

租屋电器、煤气、电动车等安全问

题仍然多发等问题。会议要求，

各村（社区）、单位要落实整改，重

点整治出租屋违规乱象，确保不

发生群体性安全事故。

里水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副

主任、镇消防办主任何庆星解读

《里水镇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强调，里水将会开

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聚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集中人

员、时间，突出重点，奋战100
天，全面排查火灾隐患，清理违

规住人，着力提升火灾防控能

力，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

事故及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确

保里水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方案》提出，要按照相关要

求对管辖范围内的场所开展一

次全面排查，重点排查违规住人、

消防通道堵塞封闭、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及充电、违规搭建使用

可燃泡沫夹心彩钢板等隐患，同

时，要加强对夜间营业场所错时

消防监督检查力度，每周至少开

展一次消防安全错时检查行动。

何庆星要求，各相关单位、

村（社区）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组织领导，各负其责，齐抓共管；

要强化工作落实，严格工作问

责；要充分认识开展火灾防控工

作的重要意义，克服松懈思想，

扎实做好火灾防控工作，里水镇

消防安全委员会将不定时组织

工作组进行专项督导检查，推动

工作落实。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三十七条：矿藏勘查、开

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

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

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

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

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安排植树

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

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

少的森林植被面积。上级林业

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下级林

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

森林植被，并进行检查。

第三十八条：需要临时使用

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

林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并

不得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

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

内，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恢复

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第七十三条：违反本法规

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

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

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

三倍以下的罚款。

虽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但未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擅自占用林

地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

永久性建筑物，或者临时使用林

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复植被或

者林业生产条件的，依照本条第

一款规定处罚。

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

法使用林地行为，可向各级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举报。佛山市自

然资源局南海分局举报电话：

86369912。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通讯员黄梓珊

里水镇召开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动员会暨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再加温”工作会

奋战100天 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深入厂企园区
开展摩电整治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11
月16日，九江镇组织公安、交警、安

监、城管等部门近30人，组成摩电

整治联合执法队，在工业园区开展

摩电交通违法整治宣传行动。

“为什么不戴头盔呢？来，靠边

把车停好。”早上 7时 30分左右，

在园区一路某路口，九江交警把一

名未戴头盔的摩电驾驶员拦了下

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戴

头盔，不然很危险……”现场，多名

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因自己或

搭载的乘客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

下教育。

“现在我开车都很注意，一定记

得戴头盔！”在冠盈金属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上班的梁女士说。对于无证

驾驶、驾驶无牌摩电的人员，交警现

场依法查处。联合执法队还利用整

治契机，重点向驾驶电动车出行的

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广大摩托

车、电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

则，安全文明出行。

此次行动以工业园区为重点整

治区域。“工业园区内每天驾驶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市民非常

多，前期我们已经联合多部门深入

厂企排查，发现存在无牌无证摩电

现象，当场教育整改，同时做好宣

传引导。”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过前期的厂企摩电整治，此

次联合执法行动发现摩电的上牌

率很高，但市民安全出行的意识还

有待提高。

此次联合行动中，共暂扣违

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10辆，现

场处罚 3 人，教育 36 人。接下

来，九江将在推进摩电整治的基

础上，进一步延伸社会管控面，持

续开展源头管控和宣传教育，深

入各行各业开展摩电安全专项宣

讲，将违法意识从源头上去除，植

根安全理念。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梁

凤兴通讯员/郑庆新黄杰华）11
月16日，狮山镇委书记林健及镇

长黄伟明分别带队检查石碣社

区、下柏社区两个区级消防安全

挂牌督办村（社区），要求坚持底

线思维，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的

安全意识，发现问题尽快整治。

16日下午，林健前往佛山

市圣德领家具有限公司、新企村

等地进行检查。“这个一定要

拆！”在圣德领，林健指着一座违

建雨棚说，并责令相关部门跟进

落实。只见该雨棚架设在两个

厂房中间，下面堆放着木材、纸

皮箱等物料，防火间距和防火要

求均不达标。

在雨棚隔壁，一个“三合一”

违规住人场所也成为检查重

点。“要么清人，要么清东西，不

能违规住人。”林健叮嘱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要提高对消防安全

的重视程度，即刻整改危险物品

随意堆放、违建雨棚、违规住人

等问题。狮山镇消防办公室则

立即给电箱贴上封条，警告该公

司不得擅自拆封，否则要负法律

责任。

在石碣社区检查时，林健

一行发现社区的电动车充电区

存在违规搭建顶棚，给周边几

栋居民楼带来隐患。“一定不能

出伤亡事故，这是底线。”林健

要求石碣社区牢固树立“生命

至上”的安全意识，加强对电动

车充电区的管理，为出租屋留

足逃生通道。

与此同时，黄伟明深入下柏

社区，检查下柏微型消防站的整

体布局，随后分成三队开展督

查。“过期的灭火器要及时更换、

消防档案要归档管理……”在佛

山市燊林纸箱包装有限公司，黄

伟明认真检查了该厂的消防器

材配备等情况。

在下柏社区沿江路一座三

层出租屋内，黄伟明对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灭火器、消防栓、

用火、用电等进行检查。狮山镇

消防办公室向租户讲解了消防

安全知识，让其明确责任主体。

据了解，下柏社区争取今年

下半年完成区级消防安全督办

村（社区）摘牌，目前正逐步完善

管理制度和消防队伍建设。“接

下来，我们将补足短板，抓好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避免

火灾事故的发生。”下柏社区党

委委员、社委委员黄浩彬表示。

据统计，当日两组共6支队

伍合计检查了“三小”场所 30
间、出租屋12间、工厂6间。黄

伟明表示，消防检查应当分片

区、全方位进行自查自改；整改

通知要清晰到位，做到对症下

药；建立高效的工作台账，检查

工作做到“回头看”。

狮山镇开展区级消防安全挂牌督办村（社区）专项督查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意识

■检查组到佛山

市圣德领家具有

限公司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

珠江时报记者/孙

茜 摄


